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 

第 1次行政會議議程 

壹、主席報告（P.2） 

貳、列管事項（P.2-P.2） 

參、各處室工作報告（P.3-P.12） 

肆、提案討論（P.13） 

伍、臨時動議（P.13） 

陸、散會（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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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會議

     時間：113年 09月 24日（二）上午 09時 

      地點：第二會議室 

      主席：柯朝塗 校長                                  紀錄：邱權國 

      出（列）席人員：    

職    稱 姓  名 職    稱 姓  名 

校長 柯朝塗 圖書館主任 李幸真 

秘書 林志遠 進修部主任 黃文秀 

教務主任 李輝誌 人事主任 林嘉妤 

學務主任 陳建宏 主計主任 余淑鳳 

主任教官 潘康恕 
教師會理事長 

(列席) 
傅貴煒 

總務主任 余建達     

實習主任 莊志盛     

   輔導主任 林芳寧   

 

 

111學年度第 1學期 

第 2次行政暨防疫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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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主席報告 

貳、列管事項： 

一、列管事項編號 1：光電球場興建進度流程管控 

列管報告單位：學務處 日期 

113年 5月 07日校長會議指示光電球場完成後，地坪整修

繼續列管 

113/5/7 

是 

否□繼續列管 

二光電運動場地坪整建工程期程甘特圖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光電球場 3月完工、4

月驗收 
          

一、委託技術服務發

包 
 4/15前                  

二、設計規劃及細部

設計審查 
                     

三、工程招標及簽約       7/1前              

四、工程施作         預計暑假施工      

五、完工驗收                      

六、核結                    
12/31

前 
 

三、籃球場地坪變更預算圖說尚待體育署審核。 

四、待審核通過後會請總務處盡速辦理變更議價，並要求

廠商盡速復工。 

 

 



3  

二列管事項編號 2：中興樓耐震補強工程管控 

列管報告單位：總務處 日期 

113年 5月 28日校長會議指示中興樓耐震補強工程納入列

管 

113/5/28 

是 

否□繼續列管 

 

一、中興樓耐震補強工程工期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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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興樓耐震補強工程甘特圖 

 

 

 

 

 

 

 

 

 

 

 

三列管事項編號 3：汙水下水道暨接管工程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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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報告單位：總務處 日期 

113年 5月 28日校長會議指示本校污水下水道暨接管工程

列入管控 

113/5/7 

是 

否□繼續列管 

 

一、校園汙水下水道暨接管工程工期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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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園汙水下水道暨接管工程工期甘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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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各處室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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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務處 

2. 學務處 

3. 總務處 

4. 實習處 

5. 輔導室 

6. 圖書館 

7. 人事室 

8. 主計室 

9. 進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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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報告】 

一、英文科抽考--9/18(三) 

二、第一次定期考查—10/7(一)~10/8(二) 

三、召開課程諮詢教師選課說明會--10/9(三) 

四、各科課諮師舉辦彈性課程科目說明會 

     --10/14(一)~10/18(五) 

五、高三第一次模擬考--10/21(一)~10/22(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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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報告】 
一、 本學期工作重點： 

9月 25日 第六節頒獎典禮、第七節社團博覽會 

9月 26日~10月 2日 社團線上選社 

9月 27日 113 學年度第一次家長會員代表大會 

(家長委員大會暨會長改選)下午 19:30 於圖書館 3 樓第

一會議室 10月 9 日 第一次社團 

 

 

【教官室報告】 

本校 113-1住宿生目前女生 9員

男生 57員，共計 66員，相關防

災演練預計 26 日晚間實施並紀

錄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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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報告】 
1、9月 23日，「國有公用不動產被占用案件處理情形

檢討會議」。 

2、9月 24日，「第 3次勞資會議」。 

3、10月 1日，「汽車科大樓柴油發電機設備採購

案」，契約價金 50萬元。 

 

 

 

【實習處報告】 
• 職業安全與衛生委員會議(9/24)第 2會議室 

• 學生職業安全與衛生線上測驗-未施測追蹤(9/30) 

• 填報 112學年度畢業生升學與就業調查表(9/30 前) 

• 辦理職業安全與衛生研習(10/2)電腦教室 

• 工科賽加油影片拍攝錄製【10/7~10/11】各處室 

辦理國中科學教育營活動(11/6 上午)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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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室報告】 
 

一、發展性輔導： 

1. 113 年 9月 21日親師座談會，共計 211名家長報名。  

2. 113年 9月 23日，「住宿生小團體輔導」開始，共計 8次。 

3.學生輔導知能專題演講：113年 10月 2日（星期三週會），講題為：從書到贏，

用書翻轉，促進學生的思考能力，催化學生製作學習歷程檔案的動機與勇氣，規

劃中。 

4.工科賽選手增能小團體，預計 113年 10月 14日開始執行，包含賽前 6次，賽後

1次，共 7次，正規劃中。 

二、介入性輔導 (113/09/02~113/09/20) 

科  別 服務人次 

電子／電機 16 

汽車／機械 7 

建築／化工 12 

土木／製圖／綜職 25 

三、處遇性輔導： 

1.校外社工來校訪。 

2.校內曾社工協助學生助學金申請。 

3.輔諮駐點心理師入校協助學生心理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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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報告】 

 9/23(一)中午選書小組會議 

 9/23(一)至 9/27(五)與楨德圖書辦

理校園書展。 

 9/25(三)下午陳崇琪老師指導建築

科進行小論文寫作研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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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報告】 
一、子女教育補助費申請（113學年度第 1 學期）：請

於 113年 9月 27日（五）前逕洽人事室辦理。 

（一）申請日期：113年 9月 27日(五))前。 

（二）夫妻均為公教人員，不得 2人同時申請，應

協調一人代表請領。 

（三）如享有政府之其他補助(例如：12年國教減免

學雜費、身障補助、軍人補助……等)，不得兼

領，應擇優適用。 

（四）就讀高(職)中以上學校，應檢附註冊繳費收

據(依教育部規定，如檢附之收據係影本，應註

明與正本相符，並簽名或蓋章，以示負責);如係

以信用卡繳費，除於自動繳款機列印收據或繳費

證明單外，應同時檢附原學校發給之註冊繳費通

知單;國中、國小免附註冊繳費收據，惟各子女

於本校第 1 次申請，必須繳驗戶口名簿（或戶籍

謄本）影本，以確認親子關係。 

（五）「子女教育補助費申請表」請填寫「一式二

份」，可於人事室公告之附檔下載或至人事室

索取。 

二、登記獲補助 113年健康檢查補助之同仁，請於

113年 10月 31日前至醫院健康檢查，最高補助

4500元，並檢據核銷，逾期視同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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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室報告】 

 
主計室本次無報告事項，有一個提案 

 

 

 

 

 

 

【進修部報告】 
 

1、截至 9/20 完成註冊人數共 142 人，5 人尚 

未註冊。 

 

2、開學後無故連續未到校超過七日學生共 4

人，已掛號通知並依規定辦理自動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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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修訂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無障礙環境改善計畫要點 

      ，請審議。 

說明：詳如附件說明。 

決議：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無障礙環境改善計畫要點 

102.11.18行政會報通過 

113.9.24行政會議提案修訂 

壹、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等規定。、教育部補助改善無障礙 

        校園環境原則等規定。 

    二、教育部補助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原則、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國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無障礙校園環境改善實施計畫。 

    三、內政部「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97年 12月 19日內政部 101年 

        11月 16日台內營字第 1010810415號令修正內政部 109.5.11 內授營 

       建管字第 1090805039 號函修正）、「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 

        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發布日期 86年 8月 7日，內政部 101 

        年 11月 16日台內營字第 1010810493號令內政部 110.12.30台內營字 

        第 1100819199號令修正）。 

貳、目的： 

        無障礙校園環境係以無障礙空間和設施構成行動不便者可到、可進 

    入、可使用的學校建築環境。因此，更應加速本校依法整備校園無障礙設  

    施，提供身心障礙者行動便利、適切的校園環境。 

參、實施方式： 

    一、依內政部「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整備無障礙設施，辦理公共 

        工程之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時，依據新設計規範改善，以符合 

        行動不便者之實際需求。 

    二、無障礙環境改善諮詢小組，成員包括校長、秘書、教務主任、學務主任 

        、總務主任、實習主任、輔導主任、進修部主任、圖書館主任、主計主 

        任、庶務組長、教特教組長、教職員工代表、家長代表、學生代表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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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述各類代表以身心障礙者優先擔任為原則，必要得邀請校外專家、 

        學者列席指導，本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總務主任擔任副召集人，視 

        身心障礙人員需求等事由，不定期召開會議檢討執行成效，小組會議由 

        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未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之。 

    三、規劃改善無障礙設施時，詳閱建築相關法規，如「建築物無障礙設計 

        規範」（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網站、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無障礙相關 

        公告區）、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0章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 

        者使用設施」及「已領得建築執照之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提具 

        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修正規定」等規定，俾建置和規範、 

        安全、可到達、好使用、好維護、好管理，且通用之無障礙環境。 

    四、依據諮詢小組檢視後訂定改善優先順序：1.新建建築物，務必設置合 

        格之無障礙設施者。2.經營繕工程機關檢驗，無障礙設施須限期改善 

        者。3.有身心障礙學生就讀，但仍缺乏無障礙設施者。4.無身心障礙 

        學生就讀者。 

    五、檢視需設置或改善之設施或設備：1.無障礙通路（室外通路、室內通 

        路走廊、出入口、坡道、扶手等）；2.樓梯（樓梯設計、梯級、扶手與 

        欄杆、警示設施等）；3.廁所盥洗室；4.浴室；5.輪椅觀眾席位；6.停 

        車空間；7.輪椅昇降平台；8.昇降設備（含裝設無障礙電梯、設計及 

        監造費用等），申請昇降設備補助，其參與設計者，需曾參加內政部營 

        建署辦理之「公共建築物設置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設施及設備勘 

        驗人員培訓講習」，並領有證書者。 

    六、調查校內行動、生活不便學生及教職員工數，並以中度以上肢障（含 

        嚴重肌肉萎縮症）、視障及多重障礙（含腦性麻痺）及身體病弱人數為 

        主要考量。坐輪椅、拄雙枴杖者加重考量因素。 

    七、學校參與改善計畫設計者，需曾參加內政部營建署辦理之「公共建築 

        物設置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設施及設備勘驗人員培訓講習」情 

        形。 

    八、積極派員參加教育部（含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或縣市政府辦理無障礙 

        環境研習訓練。 

肆、經費來源： 

    申請教育部（含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加速改善無 

    障礙校園環境經費支應。 

伍、預期改善效應： 

    一、校園無障礙設施計畫執行後可改善目前學生、教職員工及校外人士之 

        身心障礙者，至本校校園活動時，進入各區不致產生行動上的困難與 

        不便。 

    二、浴室、廁所、照明設備、無障礙殘障車位…等改善後，可使身心障礙者 

        在校園生活更方便舒適，達人性化校園，符合時代潮流趨勢。 

陸、本計畫經行政會報議通過後、校長核可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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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主計室 
案由:依據 113年月 05月 16日行政院修正[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 2點及第

5點，並自 114年 1月 1日生效，辦理本校國內差旅費報支要點修訂。 

（一）行政院版本修正重點說明: 

1.第 2點修訂每日住宿費上限: 

現行規定為特任級人員 2,400元，簡任及薦任級以下人員報支數額為 2,000

元。修訂為不分職等平日 3,500元，假日 4,500元。假日係指依政府行政機

關辦公日曆表內放假日，並包含放假日前一天，不含放假日最後一天。 

2.第 5點修訂交通費: 

(1)交通費報支上限，應以機關所在地及出差地為起迄地點，並按本要點 

規定搭乘之交通工具及必要路程計算。(應覈實報支) 

(2)駕駛自用汽、機車出差者，其交通費得按必要路程之公里數各以每公 

里新臺幣三元、新臺幣二元報支。(里程數由地圖軟體計列) 

(3)駕駛自行租賃(含共享)汽車、機車出差者，比照前項規定辦理報支。 

以上各機關得於要點所定範圍內，另定報支規定。 

（二）擬建議修訂本校國內差旅費報支要點(如附件)，詳如對照表(附件)，重點說

明如下: 

1.考量旅宿業訂房費用提高及衡量校內經費，擬配合修正本校教職員工每日

住宿費上限不分平假日統一為 3,000元。學生每日住宿費上限為 800元。 

2.駕駛自用汽、機車出差者，其交通費得按必要路程之公里數，檢附地圖軟

體公里數証明，各以每公里新臺幣三元、新臺幣二元報支。駕駛自行租賃

汽車、機車出差者，比照辦理。 

3.學生交通費:火車最高以自強號報支。 

4.出差人儘量利用便捷交通工具縮短行程，往返以不超過一日為原則。路程

假彰化以南(含彰化)無路程假，台中以北(含台中、南投)來回以半日為

限…欲申請路程假(含住宿)，需敍明理由先行簽准。 

5.以上修訂大約增加國內差旅費預算 15萬元(含住宿費 12萬元及交通費 3萬

元)。 

6. 本要點經行政主管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准後，自 114年 1月 1日起實施；

修正時亦同。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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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國內差旅費報支要點 

   99年 4月 6日第四次行政主管會報通過 

                  101年 12月 24日第十六次行政主管會報修訂第一、三、七 

                   102年 12月 23日第十一次行政主管會報修訂第三(一)、七(二) 

103年 7月 14日第十四次行政主管會報修訂第二、三、六(四)、(五) 

104年 1月 5日第六次行政主管會報修正第二、六(二) 

105年 1月 18日第十三次行政主管會報修正第六、(二) 

108年 12月 16日第十五次行政主管會報修正第一、二 

113年 0月 0日第 0次行政主管會報修正第一、二、三、七、九、十 

 

一、依行政院訂頒[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各機關派員參加國內各項訓練或講習費用補助要

點]，訂定本要點以供教職員工奉派公差、公假參加各項研習等活動報支旅費有所依據。 

 

二、出差旅費支給標準表： 

     費用別 

 

 

 

職務 

等級 

住宿費  

每日上限 

雜費 

每日上限 
交通費 

一律須檢

據 

60公里以

上(每日

計算、半

日折半計

算) 

未達

60

公里

者 

奉派參加各

項訓練、講

習、研討、

檢討、座

談、說明、

觀摩等會議

性質 

1.搭乘飛機、高鐵、火車及座(艙)位

有分等之船舶，以經濟艙報支。其餘

交通工具(含汽車、捷運、公共自行

車等)，不分等次，覈實報支。 

2.搭乘飛機、高鐵須事前簽准並檢附

票根或購票證明文件，但當日往返無

須檢附(惟出差超過 1日之情形仍須

檢附)。 

3.駕駛自用汽車、機車，檢附地圖軟

體公里數証明，各以每公里新臺幣三

元、新臺幣二元報支。駕駛自行租賃

汽、機車比照報支。但不得另行報支

油料、過路（橋）、停車等費用。 

4.領有免費票或搭乘公務車、便車

者，不得報支。 

5.學生交通費：火車最高以自強號報

支。 

6.屏東市區不支差旅費。 

 教職員工 3,000 400 

視實

際需

要簽

校長

核給 

0 

學生 800 3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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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通費報支上限，應以機關所在地及出差地為起訖地點並按本要點規定搭乘之交通工具及必

要路程計算。必要路程以順路最短距離計算之。出差人本誠信原則於報支上限範圍內，依實

際搭乘之交通工具及實際支付金額覈實報支。 

四、凡公民營汽車到達地區，除因急要公務者外，其搭乘計程車不得報支。 

五、奉派至屏東市區處理公務，應以「公出」或「公假」處理，不得報支差旅費。 

六、帶學生出賽，應與學生搭乘同車種為原則，特殊情形學生若與老師搭乘較高等級車種，自行補

付差額。 

七、出差事前注意事項： 

(一) 出差人員之出差期間及行程，應視事實之需要，事先經核定，並儘量利用便捷之交通工具

縮短行程；往返行程，以不超過一日為原則，如有往返行程需超過一日或其他特殊情形

者，須事前簽准。 

(二) 出差地點距本校未達 60公里、或里程雖在 60公里以上者，為配合本校經費狀況，均以當

日往返為原則。出差地點為彰化以南(含彰化)無路程假；臺中以北(含台中、南投)及台

東地區，路程假來回以半日為限；花蓮、宜蘭、離島地區，路程假往返以 1日為限，得自

行選擇前一日或後一日或前、後各半日(惟住宿費僅得報支1次);欲申請路程假(含住宿)，

需敍明理由先行簽准。 

（三）搭乘高鐵或飛機者，須於當日往返，並先行簽准。 

（四）60公里以內公差依規定支給交通費。公假不支任何交通及雜費。 

（五）自行報名參加研習非屬公務需求，不支任何差旅費。 

八、差旅費報支注意事項； 

（一）出差事竣後，應於十五日內填報出差旅費報告表，檢附相關公文影本，單位主管核章後，

送人事室銷差，經主計室審核，陳請校長核定後支領差旅費。 

（二） 出差人員填報出差旅費報告表應自行負責，依各欄逐項誠實填報。 

九、本要點未予明訂者，依行政院頒[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各機關派員參加國內各項訓練或

講習費用補助要點]及相關解釋函令辦理。 

十、本要點經行政主管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准後，自 114年 1月 1日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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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 修訂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 依行政院訂頒[國內出

差旅費報支要點]、[各

機關派員參加國內各項

訓練或講習費用補助要

點]，訂定本要點以供

教職員工奉派公差、公

假參加各項研習等活動

報支旅費有所依據。 

 

一、 1.依據行政院 99年

2月 25日院授主忠字

第 0990000995號函及

教育部 99年 3月 5日

台會（四）字第

0990031508號函辦理

及「國立屏東高工參加

各項活動、研習、訓練

核給公(差)假或公假原

則」修正本校國內差旅

費。 

2.依據 103年 7月 7日

院授主預字第

1030101699號函修

正。 

3.依據 108年 11月 26

日院授主預字第

1080102859號函修正

(修正部份自 109.1.1

實施)。 

 

依差旅費相關法令要點名稱修

正。 

二、 

(一) 

教職員工 

 

簡任級以下人員(第十四職等

以下包括約聘僱人員、雇

員、技工、駕駛與工友)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 113年 5月

16日修訂之[國內出差旅費報支

要點](以下簡稱新修訂要點)辦

理修訂，住宿費每日限額不分

職務等級，統一修訂為教職員

工。 

 

二、 

(二) 

住宿費每日上限 

教職員工：3,000元 

學生：800元 

住宿費 

簡任以下人員(第十四職等以

下包括約聘僱人員、雇員、

技工、駕駛與工友： 2,000

元  

學生:600元 

依新修訂要點住宿費上限平日

3,500元，假日 4,500元。各機

關得於要點所定範圍內，另定

報支規定。 

準此，衡量校內經費及費用提                                                                                                                                                                                    

高，訂定教職員工住宿不分平

假日統一上限為 3,000元。學

生參酌調高至 800元。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第一、二、三、七、九、十 

(修訂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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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 修訂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 

(三) 

雜費每日上限 

1. 60公里以上(每日計算、

半日折半計算)。 

2. 奉派參加各項訓練、講

習、研討、檢討、座談、

說明、觀摩等會議。雜

費:0元。 

 

雜費  

60公里以上(每日計算、半

日以 200計算) 

 

1. 原訂半日以 200元計算，修

訂為折半計算。 

2. 增列依[各機關派員參加國

內各項訓練或講習費用補助

要點]規定，奉派參加研習

訓練等性質，無雜費支給。 

二、 

(四) 

1.搭乘飛機、高鐵、火車及

座(艙)位有分等之船舶，以

經濟艙報支。其餘交通工具

(含汽車、捷運、公共自行車

等)，不分等次， 

覈實報支。 

2. 駕駛自用汽車、機車，檢

附地圖軟體公里數証明，各

以每公里新臺幣三元、新臺

幣二元報支。駕駛自行租賃

汽、機車比照報支。 

3.學生交通費:火車最高以自

強號報支。 

 

1.包括行程中必須搭乘之飛

機、汽車、火車、高鐵、捷

運、船舶等費用，均覈實報

支。 

2. 學生交通費：火車最高以

莒光號報支。 

1. 原僅規範搭乘飛機、高鐵以

經濟艙報支。依新修訂要點

增列火車及座(艙)位有分等

之船舶以經濟艙報支。(台

鐵現在有推出騰雲座艙係屬

商務艙等級)。 

1.1.除上列交通工具，不分等

次覈實報支，依新修訂要點增

列公共自行車。 

2.依新修訂要點增訂駕駛自用

汽車、機車檢附地圖軟體公里

數証明，按每公里支給標準報

支。 

3. 學生交通費：火車最高以莒

光號報支，修改為最高以自強

號報支。 

 

三、 交通費報支上限，應以機關

所在地及出差地為起訖地點

並按本要點規定搭乘之交通

工具及必要路程計算。必要

路程以順路最短距離計算

之。出差人本誠信原則於報

支上限範圍內，依實際搭乘

之交通工具及實際支付金額

覈實報支。 

 依新修訂要點增列。 

七、 

(一) 

出差人員之出差期間及行程

應視事實之需要，並儘量利

用便捷之交通工具縮短行程;

往返行程，以不超過一日為

原則，如有往返行程需超過

 依新修訂要點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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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 修訂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日或其他特殊情形者，須

事前簽准。 

七、 

(二) 

出差地點為彰化以南(含彰

化)無路程假;臺中以北(含臺

中、南投)及台東地區，路程

假來回以半日為限;花蓮、宜

蘭、離島地區，路程假往返

以 1日為限，得自行選擇前

一日或後一日或前、後各半

日(惟住宿費僅得報支 1次);

欲申請路程假(含住宿)，需

敍明理由先行簽准。 

出差地點為嘉義以南(含嘉

義)無路程假;嘉義以北台中

以南(含台中及台東地區),路

程假來回以半日為限(下午四

時以前結束須當日返校);台

中以北及花蓮宜蘭地區核實

辦理，路程假往返以 1日為

限，得自選擇前一日或後一

日或前、後各半日(惟住宿費

僅得報支 1次)。 

利用現行便捷交通工具，以可

縮短行程時間，又考量住宿費

用高升，故修改路程假路段。

修改如下: 

1. 彰化以南(含彰化)無路程

假; 

2. 台中以北(含台中、南投)及

台東地區路程來回 以半日

為限(下午四時以前結束須

當日返校); 

3. 花蓮、宜蘭、離島地區，路

程假往返以 1日為限，得自

行選擇前一日或後一日或

前、後日各半日(惟住宿費

僅得報支 1次) 

4. 增列文字: 欲申請路程假

(含住宿)，需敍明理由先行

簽准。 

九、 本要點未予明訂者，依行政

院[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

點]、[各機關派員參加國內

各項訓練或講習費補助要點]

及相關解釋函令辦理。 

 增列本點，以求周延。 

十、 本要點經主管會議通過，陳

校長核定後，自 114年 1月

1日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經主管會議通過，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依新修訂要點實施日期自 114

年 1月 1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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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臨時動議 

 

柒、散會 

 

 


